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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李后龙

【新闻点睛】

■

浦城： 法院邀请人大代表“联动讨薪”

新闻： 近日， 福建省浦城县人民法
院在仙阳镇甫下村委会举行为农民工发
放工资执行款兑付会。 法院邀请

3

名县
人大代表到现场监督指导。 现场集中为
12

名农民工发放了工资执行款
5

万余
元。 手捧着血汗钱的农民工刘兰孙、 吴
芝兰激动地拉着人大代表的手说： “我
们从心里感谢人民法官和人大代表为我
们付出的辛苦和努力”。

针对春节前农民工讨薪案件增多的
实际情况， 浦城法院采取邀请人大代表
“联动讨薪” 机制等具体措施， 加大执
行力度。 近

2

个月来， 法院共邀请人大
代表参与执行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

8

起， 执结疑难、 复杂案件
6

起。

（梅贤明季清惠）

点评： 浦城法院邀请人大代表“联

动讨薪” 的举措， 切实增强了法院执行
工作的针对性、 有效性、 权威性和公开
性。 一方面， 因为人大代表的特殊身
份， 他们向被执行人宣讲法律， 做被执
行人的思想工作， 能及时消除被执行人
的抵触情绪， 促进被执行人自觉履行，

即便在法院对当事人采取拘留等强制措
施时， 因为有人大代表这种外部监督程
序， 能给被执行人产生严格依法执行的
压力， 促进被执行人及其家属及时筹集
资金， 有利于案件的尽快执行。 另一方
面， 人大代表来自于人民群众， 了解当
地群众的情况， 是老百姓的“娘家人”，

通过人大代表做农民工的思想工作， 能
有力地消除农民工的怨气， 避免暴力抗
法等违法行为的发生， 有利于社会的和
谐稳定。 （点评人： 梅贤明）

狠抓三项重点工作

奋力推进全市法院工作科学发展

法庭也应成为道德的宣讲台

□

李晓梅

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是人民法院
的重大政治责任。 江苏省徐州市两级法
院将以三项重点工作为主线， 强化能动
司法意识， 创新审判工作机制， 深入推
进争创“全国一流法院” 活动， 努力实
现全市法院工作科学发展。

一是着力化解矛盾纠纷， 切实保障
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狠抓执法办案工
作， 加强诉讼指导、 法律释明、 裁判说
理和判后答疑， 努力实现案结事了。 扎
实开展涉诉矛盾纠纷集中化解年活动，

强化源头治理， 抓好重点案件清理， 减
少涉诉信访、 执行案件的存量和增量。

加强诉讼调解工作， 拓展调解领域， 注
重调解质量， 提升调解效率， 提高调解
案件的服判息诉率。 深入推进“诉调对
接” 工作， 加强诉讼与仲裁、 行政调
解、 人民调解之间的协调配合， 将更多
的矛盾纠纷化解在诉前。 扎实推进优秀
法官联系重点企业制度、 一村（社区）

一法官联系制度、 优秀法官挂钩重大项
目建设制度的落实， 主动深入企业、 农
村、 社区和重点工程开展调查研究， 努
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消灭在萌芽
状态。

二是着力促进社会管理创新， 积极
维护良好社会秩序。 高度重视社会关注
案件的审理工作， 充分考虑道德习俗，

正确把握社情民意， 努力实现办案的法
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积极参与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 定期发布人民法院依
法制裁失信行为、 运用诚信原则进行裁
判的典型案例， 切实发挥司法审判的规

范引导作用。 健全未成年人审判机构，

加强涉少年案件审判工作， 加大青少年
维权力度。 完善假释与社区矫正对接机
制， 加强与社区矫正机构的衔接配合。

加强行政审判工作， 探索行政争议协调
化解新机制， 完善行政审判年报制度，

建立行政首长出庭建议书制度， 促进行
政机关依法行政。 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司
法建议工作， 确定目标任务， 加强奖惩
考核， 提高司法建议效果。

三是着力公正廉洁司法， 不断优化
队伍综合素质。 扎实开展以公正廉洁司
法为核心的“人民法官为人民” 主题实
践活动， 深入开展“廉洁司法示范庭”

创建活动， 切实解决制约公正廉洁司法
的突出问题。 组织开展“大学习、 大培
训、 大竞赛、 大调研” 活动， 增强干警
把握运用法律政策的能力和有效解决矛
盾纠纷的能力。 深化司法工作机制改
革， 开展“创新力提升年” 活动， 通过
改革创新保障公正裁判。 完善监督制约
机制， 强化特邀审判监督员和专兼职廉
政监察员的职能作用， 发挥信息技术对
司法规范化的促进作用， 促进司法行为
规范。 严格落实“五个严禁” 规定， 加
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 以“零容忍” 的
态度严肃查处违法违纪行为， 确保法官
队伍纯洁。

在法学界有一种倾向， 认为法官应
该超然、 理性， 避免成为一方当事人的
同情者。 换句话说， 法官审理案件时只
需关注是否合法、 是否有罪， 至于是否
合乎道德则不在法官考量范围。 按照这
种观点， 法官对当事人进行道德评判，

或者听任当事人相互进行道德评判， 则
违背中立立场。

乍一听这种观点颇有些道理， 但仔
细想来， 却值得商榷。 笔者认为， 这种
观点是机械的、 片面的， 既割裂了道德
与法律的内在联系， 也脱离了基层法院
审判工作实际， 不符合普通民众对法律
的需求和期望。

首先， 这种观点割裂了法律和道德
的内在联系。 俗话说， “小时偷针， 大
时偷金”， 讲的便是违反道德和触犯法
律由量变到质变的关系。 道义是法治的
灵魂， 情理是法理的基础； 法律是最低
的道德， 而道德是最高的法律。 法庭上
只谈法律而不谈道德， 法律则成为无源

之水， 无本之木， 既难以说服当事人，

也无法诠释法律的精神和本意。 回顾
近年来一些引起社会质疑的案件， 不
难看出这些案件的裁判结果与道德评
价标准、 价值取向不能契合是其被责
难的重要原因之一———道德缺席的法庭
如果成为诉讼技巧的竞技场， 则道德的
力量必在法庭外寻找机缘更为猛烈地爆
发。

其次， 只讲法律无视道德的做法，

不符合基层法院的审判工作实际。 对于
总数占

90%

以上的基层法院来讲， 婚姻
家庭、 劳动争议、 人身损害类案件是其
受理案件的主干。 可以想象， 如果一位
白发老人含泪向法官诉说含辛茹苦抚育
子女的往事时， 法官毫无怜悯地打断，

要求其举证证明子女的收入， 或者弃妇
悲伤欲绝陈述丈夫的负心时， 法官面无
表情要她提供配偶与异性长期同居的第
一手证据， 这将会是一种什么局面？ 这
种超然到冷漠的理性， 能够化解矛盾、

定分止争吗？ 当案件当事人判断不出法
官的道德取向时， 心里难免会对法官的
正义性产生疑虑： 一个没有是非观念的

法官能主持公道吗？ 事实上， 在时机成熟
时对当事人进行必要的道德教育， 或者对
一方表示同情或支持， 是法官表达道德价
值取向的最佳方式， 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令
无理的一方感受压力， 继而感受到法律的
正义权威， 从而做出让步。 从实践上看，

这种方式尽管不为法学家所欣赏， 但确实
在为广大基层法官所熟练运用， 且收效良
好。

第三， 道德缺席的审判过程无法满足
群众在诉讼中的情感需求。 电影《秋菊打
官司》 大家都很熟悉。 秋菊“要一个说
法” 的“说法”， 绝不是要村长坐牢， 而
是要明确“他那样不对” 而已， 这也正是
现实中许许多多案件当事人对诉讼的情感
主张。 常言道： 不蒸馒头争口气。 很多人
打官司不是为了要个输赢判决， 而是要
“出口气”， 争个是非曲直， 讨个公道说
法。 也正因为如此， 很少有人会在法庭上
公然对自己的不道德理直气壮， 法官抓住
当事人心理， 对无理当事人进行批评训
诫， 对有理当事人表示同情和抚慰， 无疑
有利于平息矛盾， 调处纠纷。 反之， 当事
人如果看不到法官的道德倾向， 始终处于

茫然的心理状态， 则必将愈发无助或不
满， 双方矛盾可能因此进一步激化， 甚至
以较极端的方式爆发， 绝不利于社会的和
谐稳定。 两年前， 北京房山区法院女法官
脱下法袍后斥责一方当事人“没有良心”，

被媒体曝光后， 绝大部分民众支持该法
官， 许多网友甚至认为“法官应该穿着法
袍斥责无良当事人”。 这就是中国法治的
现实土壤， 也表达了老百姓期盼法庭上进
行道德评判的心理需求。

作为司法工作者， 我们考虑的应该是
如何适应中国国情和回应老百姓的需求，

而不是如何复制书本上的理论。 削足适履
是不合时宜的， 唯有解放思想、 求真务
实， 灵活地将现代法学理论同中国社会现
实相结合， 方可走出一条前无古人的中国
特色民主法制道路， 担负起我们这一代司
法工作者的历史重任。

申请人潍坊鑫源春机械有限公司丢失银行承兑
汇票一张，号码为

GB/01 00275978

，签发行山东诸城
农村合作银行，签发日期为

2009

年
12

月
24

日，汇票
到期日为

2010

年
6

月
24

日，出票人为诸城市新星纸
业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诸城市天地贸易有限公司，票
面金额为

50000.00

元，持票人为申请人即潍坊鑫源春
机械有限公司，现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
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
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
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山东
]

诸城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石家庄市长安华瑞工程机械修理厂因银行

承兑汇票丢失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
理， 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载： 号码为

GA/01

01637325

，票面金额
2

万元整，出票人为国营华晋冶金
铸造厂，收款人为国营五四一电厂，付款行浦发太原分
行营业部，出票日期为

2009

年
10

月
29

日，到期日为
2010

年
4

月
29

日，最后持票人为申请，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
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
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山西
]

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营口圣泉高科材料有限公司因其银行承

兑汇票（出票人杭州华新机电工程有限公司，付款行
中行杭州高新支行，汇票

04797066,

其票面金额为
叁拾柒万元整，出票日期

2009

年
7

月
14

日，收款人
杭州宝鼎铸锻有限公司， 背书人及持票人均为申请
人）被盗，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
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
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
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

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浙江
]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成都恒堰物资有限责任公司因持湖州市商

业银行紫金桥支行于
2009

年
8

月
31

日签发的编码为
GA/01 05924134

号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票面金额为
人民币

20

万元、 出票人为湖州吴兴诚信针纺织品有限
公司，收款人为浙江茂兴化纤有限公司，后该背书转让
给申请人）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
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
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
权利的行为无效。

[

浙江
]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绍兴县聊风布业有限公司因银行汇票遗

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
公告。 该票据记载：汇票号码为

AA/ 01 08250001

、

金额为
50000

元、 申请人为绍兴县聊风布业有限公
司、出票行为交行绍兴文锦支行、收款人诸暨市佳霓
针纺织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09

年
10

月
27

日。 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
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
无效。

[

浙江
]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徐州盛源热力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一

份不慎遗失，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
以公告。 该票据记载：（汇票号码

EA/0101491814

，出票
金额为

20

万元，出票日期为
2009

年
12

月
24

日，出票
人为浙江金圆水泥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江西恒晖实业
有限公司， 出票行为金华市建设银行， 到期日为

2010

年
6

月
23

日）。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
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
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
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浙江
]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孙亮：本院受理樊�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
3

日
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
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铜川市印台区弘大果业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
铜川市印台区三里涧办事处第二建筑工程队诉你公
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明白卡
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8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

陕西
]

铜川市印台区人民法院
RIGEL TECHNOLOGY

（

S

）

PTE LTD

（中文译
名：锐佳科技（新加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
波艾迪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 举证通知书、 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

2009

） 甬仑商初字第
2078-1

号民事裁定书及开庭
传票。原告要求你公司立即支付货款

9727.40

美元及
逾期付款利息

525.30

美元。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

个月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

30

日内。 并定于
2011

年
12

月
22

日上
午

8

时
40

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

浙江
]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赵国灿：本院受理原告童金凤与你离婚纠纷一

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等相关诉讼文

书。 原告起诉要求与你离婚，并依法抚养小孩。 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5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
院三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

浙江
]

嵊州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梁二苏申请宣告谢依欢死亡一案，

经查：谢依欢，女，

1963

年
1

月
13

日出生，原住德庆县德
城镇高街

61

号，于
1994

年
12

月离家出走。 现发出寻人
公告，公告期为一年，希望谢依欢本人或知其下落的利害
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

广东
]

德庆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翟敏明申请宣告翟松美死亡一案，经查：翟松

美（又名翟松平，翟瑞平），男，汉族，

1968

年
4

月
13

日出生，

江苏省镇江市人， 住镇江市新区大港街道新竹村
1

组
40

号。于
2003

年
5

月
1

日起，下落不明已满
4

年。现发出寻人
公告，公告期间为

1

年。 希望翟松美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
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电话：

0511-85319085

）。 公告期间
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镇江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孙杰申请宣告刘财训死亡一案，经查：刘财
训，男，汉族，

1966

年
4

月
11

日出生，住辽宁省长海县广鹿
乡塘洼村北沿西屯

38

号， 系“辽瓦渔
15079

” 船船员，于
2009

年
12

月
5

日
7

时许，该船行驶在
82-1

海区时，随“辽
瓦渔

15079

”号船一起失踪，至今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
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现发出寻人公告，希刘财训本人或
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为

3

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大连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徐春美申请宣告李德祥死亡一案，经查：李

德祥，男，汉族，

1966

年
9

月
7

日出生，住辽宁省长海县广
鹿乡柳条村新村屯

261

号，系“辽瓦渔
15079

”船船员，于
2009

年
12

月
5

日
7

时许， 该船行驶在
82-1

海区时，随
“辽瓦渔

15079

”号船一起失踪，至今下落不明，经有关机

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 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李德祥本
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
为

3

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大连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徐桂华申请宣告庄怀杰死亡一案， 经查： 庄怀

杰，男，汉族，

1971

年
8

月
24

日出生，住内蒙古自治区莫利达
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红彦镇山口村

1-37

号，系“辽瓦渔
15079

”

船船员，于
2009

年
12

月
5

日
7

时许，该船行驶在
82-1

海区
时，随“辽瓦渔

15079

”号船一起失踪，至今下落不明，经有关机
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 现发出寻人公告，希庄怀杰本人
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为

3

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大连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杨传慧申请宣告杨玉龙死亡一案，经查：杨玉

龙，男，汉族，

1979

年
10

月
2

日出生，住重庆市巫溪县徐家
镇塘垭村

2

组，系“辽瓦渔
15079

”船船员，于
2009

年
12

月
5

日
7

时许，该船行驶在
82-1

海区时，随“辽瓦渔
15079

”号船
一起失踪，至今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
存。 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杨玉龙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
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为

3

个月，期间届满，本
院将依法裁判。 大连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王桂艳申请宣告于占东死亡一案，经查：于占
东，男，汉族，

1971

年
1

月
17

日出生，住辽宁省建平县马场
镇梁家窝铺村，系“辽瓦渔

15079

”船船员，于
2009

年
12

月
5

日
7

时许，该船行驶在
82-1

海区时，随“辽瓦渔
15079

”号
船一起失踪，至今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
生存。 现发出寻人公告，希于占东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
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为

3

个月，期间届满，

本院将依法裁判。 大连海事法院

本院于
2009

年
1

月
9

日受理了申请人任淑英宣告国
恩祥死亡一案，并依法办理了宣告死亡公告手续，公告刊登
在人民法院报总第

4180

期，现公告期限已满，公告期间无人
与本院联系， 被申请宣告死亡人国恩祥仍无下落， 本院于
2010

年
2

月
4

日作出判决，宣告国恩祥死亡。

[

辽宁
]

本溪市明山区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报
２０10

年
2

月
9

日（总第
454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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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围绕人民法院“二五”和“三五”

改革纲要确定的少年司法改革任务，继
续推进少年审判改革。 进一步总结

17

个
试点中院的工作经验，积极推动扩大试点
工作；少年法庭指导小组分别在北京二中
院、 广州中院及南京中院召开三个座谈
会，围绕少年审判庭审理未成年人民事案
件审判经验起草制定规范性文件进行了
座谈，并委托广州中院、北京二中院分别
就未成年人民事案件适用程序和实体法
问题代拟了两个规范性文件稿；少年法庭
指导小组委托并指导上海市高院就设立

少年法院开展了实质性论证工作； 就中
央部署的新一轮司法改革中涉及少年司
法制度改革的内容， 起草向全国人大法
工委的研究意见报告，意见得到采纳。

———举办培训班， 提高少年法庭法
官队伍专业化水平。 少年法庭工作办公
室和国家法官学院联合举办第四期全国
少年法庭法官培训班。来自全国

31

个高
院、 部分中基层法院的

350

余名少年法
庭法官参加了培训。

———创办《中国少年司法》，为少年
法庭及其他少年司法工作人员提供了交
流经验、 少年司法实践与理论密切结合

的平台，为推动少年司法理论发展、深化少
年司法改革创造了又一有利条件。

———配合中央综治委预防办开展了对
青少年重点群体的摸底排查工作， 参加有
关排查工作方案的制定、 工作通知的会签
下发及本系统开展工作的督促检查。

———与共青团中央权益部联合开展了
第六届国家级优秀青少年维权岗的评选表
彰工作。

———向全国人大内司委汇报了对未成
年人保护法执法检查报告所提建议的研究
落实改进工作情况， 并参加了有关未成年
人网络保护立法的研究论证会议， 撰写了

研究论证意见报告。

———参与撰写我国《儿童权利公约》第
三、四次合并执行情况报告；参加中欧人权
对话框架下第

19

次司法研讨会，撰写论文
并作主旨发言。

黄尔梅表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统
一工作部署， 院少年法庭指导小组及工作
办公室将继续做好少年法庭指导工作。 最
高法院将按照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
犯罪工作领导小组

2010

年的工作部署，全
力做好相关综合治理及预防工作， 并积极
会同有关机关做好社区矫正方面的指导、

协调工作。

上接第一版随后，他召开座谈会，

听取了北京市政法维稳工作汇报。 周永
康指出，过去一年，在中央和北京市各级
党委政府的领导下， 首都政法维稳战线
的同志们团结一心、顽强拼搏，出色地完
成了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安全保卫等各
项任务， 在构建和谐社会首善之区进程

中取得了新进步。

周永康强调， 与前几年相比， 今年
北京没有像奥运会和国庆

60

周年这样
牵动全局的重大活动， 但我国仍处于
社会矛盾凸显期， 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的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因素仍
然较多， 维护稳定的任务仍然艰巨繁

重。 首都稳， 全国稳。 全市各级各部门
都要头脑清醒、 高度重视， 毫不放松地
把维护首都稳定作为第一责任和硬任务
来落实， 坚决克服动力不足、 压力不够、

麻痹松懈的思想。 同时， 要抓住机遇，

在总结运用这些年开展重大活动安保工
作的成功经验上下功夫， 在加强制度体

制机制建设上下功夫， 不断提高首都政法
维稳工作水平。 希望北京市按照中央部署
要求， 以改革创新的精神， 深入推进社会
矛盾化解、 社会管理创新、 公正廉洁执法
三项重点工作， 努力在解决影响首都和谐
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上取得新
突破， 为全国创造经验， 为各地作出表
率。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北京市委书记
刘淇， 国务委员、 公安部部长孟建柱， 最
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 最高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曹建明等参加了慰问考察。

上接第一版二是要在促进纠纷的实
质性解决方面狠下工夫。坚持当判则判、当
调则调、调判结合的原则，防止克服调解案
件中的执行难问题，真正做到案结事了。三
是要在处理涉诉信访案件方面狠下工夫。

要改变工作思路，调整工作机制，发挥各业
务庭的合力作用。 要强调从根本上解决问
题，抓好初审环节的质量和效率。四是要在
司法裁判的息诉止争和行为规范功能方面
狠下工夫。要加强案例宣传，发挥裁判的社
会指引功能。 五是要在发挥审判职能作用
促进科学发展上狠下工夫。 一些纠纷和矛
盾就来源于非科学发展以及不正当不合理
的社会管理。 要通过司法审判来促进科学

发展，从根本上减少社会矛盾。

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 要做到五个
“高度重视”： 一是要高度重视司法理念的
转变。 在司法工作中， 既要救济当事人的
权益， 同时要支持行政机关有效的进行社
会管理， 通过司法审判来促进行政机关进
行有效的社会管理。 二是要高度重视通过
司法审判形成全社会遵纪守法、 信守合同
和承诺的风气。 三是要高度重视促进社会
和谐。 四是要高度重视不作为的案件的审
判。 五是要高度重视司法建议作用的发
挥。 对在审判工作中发现的管理漏洞， 要
及时向党委政府建议， 以完善社会管理机
制。 （宗边）

围绕三项重点工作 充分发挥审判职能

毫不放松地做好今年维护首都稳定工作
努力在推进三项重点工作中为全国作出表率

《论语·为政第二》 里有句话， 子
曰： “君子不器。” 在当今社会矛盾极
其复杂、 法官任务极其繁重的时代， 陈
燕萍以一个基层法官的实际行动， 对
“君子不器” 的内涵进行了完美诠释，

即从司法的角度把这句话解读为， 一个
品行良好的法官， 在案件的处理过程
中， 不能只是一个机械适用法律的机
器， 而应该是一个掌握社会人文风情，

能够熟练运用各种司法技艺， 善于化解
矛盾纠纷， 充分发挥司法效用的良好社
会秩序维护者。

“君子不器” 首先要求法官应该是
一个君子。 君子， 乃道德楷模也。 因
此， 作为君子的法官自然要有良好的职
业操守。 在法治社会中， 法官不仅实际
操作着法律机器， 保障社会机制的有效
运作， 而且被当做法律秩序和社会正义

的守护者， 整个社会的法治状态在很
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对待法律的精神
和态度， 所以良好的品行对法官尤为
重要。 陈燕萍常说： “官司一生一次，

影响一生一世。 作为一名法官， 如果
不能公正司法， 上对不起头顶庄严的
国徽， 下对不起求助法律的普通百
姓。” 陈燕萍曾审理一起案件， 原告听
说被告是一名村干部， 而且与陈燕萍
爱人是很要好的朋友， 担心案子得不
到公正处理。 可是没多久， 案子判了下
来， 被告败诉， 并很快履行了法院的判
决。

21

年的法官生涯， 陈燕萍没有收
过当事人一件礼品， 没有办过一件人情
案。

“君子不器” 强调， 君子所长不该
拘于单一方面， 不要把自己培养成一个
自限其用的器皿。 历史上在技术理性占
据上风的时候， 法官就曾被认为是工
匠。 那么， 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引下
的法官来说， 如何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来

满足人民群众的要求与期待？ 法官既不应
当是咬文嚼字、 奉成文法为唯一经典、 无
视社会和谐与人民利益的法律工匠， 更不
应当沦为玩法弄权、 以法律作为作恶工具
的为虎作伥之辈。 陈燕萍在实践中培养了
多种技艺， 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
法。 她不仅注意学习当地方言， 了解当地
风土民情， 还把常用的法律语言译成当地
口语， 让乡亲们一听就懂。 为了要融入百
姓之中， 她还下力气摸准村民们特有的脾
气， 学会运用“人性化” 执法的方法赢得
民心。 学习陈燕萍， 就应该特别重视对法
官在实践中逐步积累起来的对司法有指导
意义的经验和技术的研究， 把“陈燕萍工
作法” 发扬光大。

《周易·系辞传》 里说： “形而上者，

谓之道； 形而下者， 谓之器。” 法官工作
的目标之一就是实现案结事了。 但是， 有
的法官仅把“案结事了” 作形而下的理
解， 把案件审理完毕而当事人不闹事作为
唯一追求， 把调解率奉为考核法官的最重

要指标。 在陈燕萍看来， “案结事了” 更
具有形而上的价值追求， 案件的了结， 并
不只是当事人不闹事。 对此， 她曾用朴素
的语言作了精辟的阐释。 在一起案件调解
后， 代理律师问陈燕萍， 这案子很好判，

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调？ 陈燕萍说， 原告父
母早逝， 只有这一个叔叔， 虽然他们积怨
已深， 但只要用心寻找出他们结怨的症
结， 唤回亲情， 矛盾就会迎刃而解。 如果
省事下判， 案子结了， 矛盾仍然存在， 纠
纷还会再起， 甚至问题升级， 矛盾激化，

积小怨成大仇。 要是从民事案演变成刑事
案， 后果就更严重了， 那就成了案结事不
了。

我们正身处于一个法律变革的时代，

而法官则站在它的风口浪尖。 法治在中国
的每一次前进， 既有学者、 立法者深入思
考的深深印记， 更有法官坚实的司法实践
基础。 陈燕萍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 她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引下不断
提高技艺和修养， 以法官所应有的价值理
性和精神气质为法治在传统薄弱的土地上
争取到成长的机会， 为维护公平正义做出
了自己的贡献。 愿“君子不器” 的司法哲
理， 成为更多法官在化解社会矛盾过程中
的座右铭。

□

王梓臣

君子不器： 陈燕萍的司法智慧


